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定于

2025年8月1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就本次股东

大会之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经2025年7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9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4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8月14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被委托人可不必为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浦南一路177号办公楼10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及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

9.00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1.00

11.01

11.02

11.03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10、提案11为等额选举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石向才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石晓霞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施鹏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何成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叶忠松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田永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娄亦捷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吴凤陶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应选人数：5

√
√
√
√
√

应选人数：3

√
√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提案1.00、2.00、3.00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提案10.00、11.00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累积投票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每一

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股东既可以用所

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投票选举数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入选），

本次股东大会应选非独立董事5人，独立董事3人。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结果。中小投

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8月18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4:00一16: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邮件方式办理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公司不接受电话

登记。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者传真至公司。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1）通讯地址：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浦南一路177号办公楼8楼证券投资部，邮政编码：

325600。
（2）联系人：杨涛

（3）联系电话：0577-61666333 联系传真：0577-62666111
联系邮箱：ir@dianguang.com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

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说明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不停牌。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730。
2、投票简称：电光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对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计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

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议案10.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即，某股东持有公司100股股份，议案1.00中选举的非独立董事为5名，

则该股东对选举非独立董事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为500票（100股×5=500票）。股东可以将

500票平均投给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500票全部投给其中一位或几位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但该股东投向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500票。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 8月 1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9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 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

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第1-11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累积投票提案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1.00

11.01

11.02

11.03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及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10、提案11采用等额选举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石向才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石晓霞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施鹏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何成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叶忠松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田永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娄亦捷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吴凤陶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
√
√
√
√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票数

应选人数：5

√
√
√
√
√

应选人数：3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请股东在议案的表决意见选项中打“√”，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3、对累积投票事项同意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填写同意票数，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

对该候选人投0票；

4、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5、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002730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冯志

明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冯志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正式生效，冯志明先生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二、选举职工董事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15日收到公司工会的《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选

举结果的报告》，经公司职工代表民主选举，冯志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工会相关选举结果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冯志明先生简历
冯志明先生，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

无锡威孚集团有限公司动力分公司副经理，无锡威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副总工程师，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采购部部长，无锡威孚马山油泵油嘴有限公司总经理，无
锡锡东科技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无
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
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截至公告披露日，冯志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5,192股；除过去在公司控股股东无锡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职务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公告编号: 2025-067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拟于2025年8月23日披露《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并于8月25日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会议相关安排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5日下午15:00-17:00
2、本行参加人员：冀光恒行长等本行管理层成员和独立董事
3、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和本行口袋银行APP等

二、征集问题事项
本行现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投资者可于2025

年8月24日23时59分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邮箱：PAB_db@pingan.
com.cn。本行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2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2025年7月23日发布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赎回境外美元优先股的公告》，本行于2020年9月23日在境外发行的29亿美

元优先股（简称境外美元优先股）赎回事宜已获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且本行已收到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简称金融监管总局）的复函，金融监管总局对本行赎回前述境外美元优先股无

异议。根据境外美元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简称条款和条件），本行拟于2025年9月23日（简称

赎回日）以境外美元优先股每股赎回价格（即每股境外美元优先股的清算优先金额（定义见条

款和条件）加上自前一付息日（含该日）起至赎回日（不含该日）为止的期间内的已宣派但未支

付的股息总额），赎回上述全部境外美元优先股。

赎回款项的支付应当符合条款和条件的规定。上述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赎回款项将通过

Euroclear Bank SA/NV和Clearstream Banking, S.A.或其各自的代持人向于股权登记日（应为

付款到期日前一清算系统营业日，即2025年9月22日）结束营业时登记在股东名册的人士支

付或按其要求支付。
本行将持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行章程及境外美元优先股发行文件的要求，遵循其他

必要申请手续来完成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赎回事宜。
在赎回日赎回及注销现存续的上述境外美元优先股后，本行在境外将不会有任何已发行

的美元优先股。据此，本行将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将相关境外美元优先股除牌。
本次赎回的预计时间表如下（如有修改，本行将另行公告）：

向境外美元优先股股东发出赎回通告

赎回日

境外美元优先股除牌

北京时间
2025年8月15日

北京时间
2025年9月23日

北京时间
2025年9月24日16:00后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23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境外美元优先股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900 证券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88号A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826

18,247,001,432

74.57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由刘海波董事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2人（刘海波董事、黄德林独立董事），未出席9人（刘伟平董

事、何红心董事、胡伟明董事、滕卫恒董事、苏天鹏董事、洪猛董事、黄峰独立董事、李文中独立

董事、孙正运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总经理刘海波、财务总监张传红、董事会秘书薛宁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出资建设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20,297,894

比例（%）

96.0174

反对

票数

572,182,271

比例（%）

3.1358

弃权

票数

154,521,267

比例（%）

0.846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51,971,562

比例（%）

96.1910

反对

票数

470,736,785

比例（%）

2.5798

弃权

票数

224,293,085

比例（%）

1.229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37,004,389

比例（%）

98.8491

反对

票数

182,137,264

比例（%）

0.9982

弃权

票数

27,859,779

比例（%）

0.152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兴辉、王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0900 证券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股东会决议，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
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相关法定职权。公司监事会相关制度同时废止。

取消监事会不会对公司的公司治理、生产经营、日常管理构成不利影响。
公司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

对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1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8

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航天路77号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105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伟先生。

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1,431人，代表股份190,
592,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50％。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1,429人，代表股份18,574,9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29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72,017,28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4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29 人，代表股份 18,574,9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天津汽车模具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474,7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90％；反对 1,
564,5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9％；弃权552,9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1％。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6,457,4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000％；反对 1,564,5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229％；弃权552,9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71％。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天汽模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保税

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102,2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35％；反对 1,
939,3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5％；弃权550,6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9％。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6,084,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948％；反对 1,939,3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4407％；弃权550,6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5％。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天汽模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7,356,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24％；反对 2,
671,5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17％；弃权563,9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9％。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339,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5813％；反对 2,671,5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3825％；弃权563,9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2％。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天汽模车身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保税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027,3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42％；反对 1,
933,2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43％；弃权631,6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4％。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6,010,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916％；反对 1,933,2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4078％；弃权631,6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06％。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天汽模车身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向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津南中心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7,875,5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46％；反对 1,
956,8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7％；弃权759,8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7％。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858,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743％；反对 1,956,8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349％；弃权759,8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08％。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天汽模模具部件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保税

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7,967,8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30％；反对 1,
934,6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1％；弃权689,7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9％。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950,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711％；反对 1,934,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4154％；弃权689,7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邀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郭昕、杨惠然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25-038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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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朱

树林先生、文革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朱树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朱树林先生在公司担任顾问；文革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及子

公司相关职务，辞职后，文革先生在公司担任顾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树林先生、文革先

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朱树林先生、文革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朱树林先生、文革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

朱树林先生、文革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

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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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1日、5月13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预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86,000万元。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

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

事项，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电化”）向广西靖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润支行申请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4,500万元，该笔担保金

额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靖西电化

已审议通过的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

50,000

本次担保金额

4,500

剩余担保额度

45,500

2、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靖西电化

债权人

广西靖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润支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万元）

4,500

担保期间

被担保的主债权确定之日
起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7759965876
成立日期：2005年8月9日

注册地址：靖西市湖润镇新兴街

法定代表人：龙绍飞

注册资本：40,12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

废物治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靖西电化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等级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靖西电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1,366,176,602.18

510,163,745.15

856,012,857.03

37.34%

725,576,256.68

130,606,890.76

110,645,924.95

2025年3月31日
/2025年1-3月

1,352,406,267.63

476,840,917.15

875,565,350.48

35.26%

152,777,942.81

22,962,143.90

19,322,695.17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17,500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

保），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43,2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的14.42%；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控股子公司亦未发生任何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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